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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环境保护工作作风

一、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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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治理管理办法
（试行）

（2009年7月8日）

禽畜养殖污染
 防治管理办法 

（2001.5.8）

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
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
管理措施（试行管理措施（试行)  )  

（（.7.2.7.2））

淮河流域水污染
防治暂行条例 

（）

洗染业管理措施

 （.5.1）

入河排污口监督入河排污口监督
管理措施管理措施

  （（.10.10.10.10水利水利  部令）部令）



一、水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简介

山
东
省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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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

（2000年10月26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

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沿线区域

               水污染防治条例（1995年8月8日）

山东省小清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1995年6月14日省人大常委会通过）



《水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88章章9292条条

            第一章第一章      总则总则

            第二章第二章      水污染防治的原则和规划水污染防治的原则和规划

            第三章第三章      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水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四章第四章      水污染防治的措施水污染防治的措施

            第五章第五章      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殊水体保护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殊水体保护

            第六章第六章      水污染事故处置水污染事故处置

            第七章第七章      法律责任法律责任

            第八章第八章      附则附则

      二、水污染防治法的制度创新



     二、水污染防治法的制度创新

目的责任制和考核制度

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

总量控制制度

排污许可证制度

严禁超标、超总量制度

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制度

排污单位自我监测制度

限期治理制度

区域限批制度

公众参与制度



          政府对水环境质量负责、将水环境保护目的完毕状况作为对地方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

价的内容。

地方政府水环境保护目的责任制和考核制度地方政府水环境保护目的责任制和考核制度



p 在立法目的上增长了“保障饮用水安全”（1）

p 在指导原则上提出要“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3）

p 在构造上增设“饮用水水源和其他特殊水体保护”专章

p 完善了饮用水水源保护辨别级管理制度

p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实行严格管理

p 明确了保护区划定机关和争议处理机制（56）

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修订）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实行严格管理：

   严禁设置排污口。

        违者，由县级以上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10万——50万元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

费用由违者承担，处50万——100万元罚款，并可责令停产整顿（57、75）；



u 严禁在一级保护区内新、改、扩建与供水设施、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

u         违者，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万——50万元罚款；并报政府同意责令

拆除或关闭（58、81）；

u 严禁在一级保护区内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也许污染水体的活动。

u         违者，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处2万——10万元罚款；对个人处500元如下

罚款  （58、81）；



u 严禁在二级保护区内新、改、扩建排污项目。

u        违者，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0万——50万元罚款；并报政府同意责令拆

除或关闭（59、81）； 

u  严禁在准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项目；改建项目，不得增排污量。（60、81）；



o 扩大了总量控制制度的合用范围;

o 规定地方政府将总量控制指标逐层分解贯彻到基层和排污单位（18）；

o 容许省级政府确定本行政区域的“地方重点水污染物”（18）；

总量控制制度（修订）



oo 对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项目的环评文献对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项目的环评文献————

区域限批制度（区域限批制度（1818）；）；

oo 对未完毕总量控制指标的省、市、县予以公布（国务院公布省级；省级公布市、县；县级对未完毕总量控制指标的省、市、县予以公布（国务院公布省级；省级公布市、县；县级

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公布违法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名单（以上环境保护部门公布违法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名单（1919））。））。



明确了四类合用对象：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排放医疗污水的医疗卫生机构、城镇污水集中处理明确了四类合用对象：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排放医疗污水的医疗卫生机构、城镇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的运行单位、其他应获得许可证的企事业单位（设施的运行单位、其他应获得许可证的企事业单位（2020）；）；

明确了两项基本规定：严禁无证排污，严禁违证排污（明确了两项基本规定：严禁无证排污，严禁违证排污（2020）；）；

明确授权立法，即详细措施由国务院规定（明确授权立法，即详细措施由国务院规定（2020）；）；

排污许可证制度（修订）



                    有关规范排污行为的规定：有关规范排污行为的规定：

按规定设置排污口；按规定设置排污口；

在江河、湖泊设排污口的，还应遵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在江河、湖泊设排污口的，还应遵守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

严禁私设暗管或采用其他规避监管方式排污；严禁私设暗管或采用其他规避监管方式排污；



o 违法设置排污口或私设暗管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拆除，处2~10万元罚款；逾期

不拆除的，强制拆除，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10 ~ 50万元罚款；

o 私设暗管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环境保护部门可提请政府责令停产整顿；未经同意在江

河、湖泊建排污口的，按规定惩罚（75）



              

              第第99条规定：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原则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原则和重点水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严禁超标、超总量排污制度（新增）



                  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排污费的违反上述规定的，由环境保护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处应缴排污费的2~52~5倍罚款。倍罚款。

              限期治理期间，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停产整改。限期治理期限不超过一年，逾期未完限期治理期间，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停产整改。限期治理期限不超过一年，逾期未完

毕任务的，报经政府同意，责令关闭（毕任务的，报经政府同意，责令关闭（7474））



                

                  

              专设第专设第66章规定了水污染事故处置规定：章规定了水污染事故处置规定：

＊＊  政府应当做好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工作（政府应当做好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工作（6666）；）；

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制度（新增）



＊＊  企业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习。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采用措施，防止在处理事企业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习。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采用措施，防止在处理事

故中产生的消防废水、废液直排水体（故中产生的消防废水、废液直排水体（6767）；）；

＊＊  发生事故后，企业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用发生事故后，企业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用

        应急措施，并及时汇报（应急措施，并及时汇报（6868）；）；

＊＊  环境保护部门应及时汇报政府，抄送有关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应及时汇报政府，抄送有关部门（6868）。）。



oo ＊＊  法律责任（法律责任（8282、、8383）：）：

oo 不按规定制定应急方案或未及时启动应急方案，采用应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不按规定制定应急方案或未及时启动应急方案，采用应急措施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

，处，处2 ~102 ~10万元罚款（万元罚款（8282））



oo 导致事故的，处以罚款（一般或较大事故：直损导致事故的，处以罚款（一般或较大事故：直损×20%×20%；重大或特大事故：直损；重大或特大事故：直损×30%×30%））

；责令限期采用治理措施，消除污染；不采用治理措施或者不具有治理能力的，代为治理；责令限期采用治理措施，消除污染；不采用治理措施或者不具有治理能力的，代为治理

，费用由违法者承担；，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oo 对导致重、特大事故的，可报经政府同意，责令关闭；对主管人、负责人可处一年从本单对导致重、特大事故的，可报经政府同意，责令关闭；对主管人、负责人可处一年从本单

位收入的位收入的50%50%如下罚款（如下罚款（8383））



  设定排污单位具有自我监测义务，设定排污单位具有自我监测义务，

  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部门联网，保证正常运行；重点排污单位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境保护部门联网，保证正常运行；

  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监测并保留原始纪录；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监测并保留原始纪录；          

排污单位自我监测制度（新增）            



oo 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名目由环境保护部门同有关部门确定（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名目由环境保护部门同有关部门确定（2323）；）；

oo 对未安装、未联网、未监测并保留原始记录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对未安装、未联网、未监测并保留原始记录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 ~ 101 ~ 10

万元罚款（万元罚款（7272）。）。



   新法将限期治理决定权赋予了环境行政主管部门。

★ 第74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超标排污或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总量指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行

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制度（修订）



oo 限期治理期间，由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停产整改；限期治理期限限期治理期间，由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停产整改；限期治理期限

最长不超过最长不超过11年；逾期未完毕治理任务的，报经政府同意，责令关闭。年；逾期未完毕治理任务的，报经政府同意，责令关闭。

oo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E6%9D%90%E6%96%99%5C%E9%99%90%E6%9C%9F%E6%B2%BB%E7%90%86.ppt


★ 第18条规定，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有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暂

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评文献。

“区域限批”制度（新增）



  ★★    赋予公众检举权。赋予公众检举权。

              第第1010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检举；

★★    对违法者公开曝光。对违法者公开曝光。

              第第1919条规定，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对未完毕总量控制指标的下级行政区予以公布；条规定，上级环境保护部门对未完毕总量控制指标的下级行政区予以公布；

公众参与制度（修订）



★★  统一公布国家水环境状况信息，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统一公布国家水环境状况信息，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2525）；）；

★★  容许环境保护社团支持因水污染受害人起诉容许环境保护社团支持因水污染受害人起诉(88)(88)。。



                    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其他制度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其他制度

————环评制度（环评制度（1717）；）；

            法律责任：同《环评法》法律责任：同《环评法》

——“——“三同步三同步””制度（制度（1717）；）；

            法律责任：处法律责任：处55万元以上万元以上~50~50万元如下罚款（万元如下罚款（7171））  未经同意拆、闲设施的处应交排污费的未经同意拆、闲设施的处应交排污费的

1~31~3倍（倍（7373））



——排污申报登记制度（21条）；

      法律责任：处1万元以上~10万元如下罚款     

                                （72—（2））

——征收排污费制度（24）；

      法律责任：同《收费条例》

——现场检查制度（27）；

      法律责任：同《水细则》



——淘汰制度（41）；

      法律责任：处5万元以上~20万元如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报请政府停业、关     

                闭。 (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 )

——城镇污水集中处理制度（44）；

——跨区纠纷处理制度（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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